
 
 

 

吉工程职院〔2020〕44 号           

 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关于印发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项目支出绩效

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经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 

附件: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 

法 

 

 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

    2020 年 11月 17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2020年 11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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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

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发﹝2019﹞10

号）和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﹝2020﹞10 号），

按照吉林省财政厅《吉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吉财绩﹝2020﹞71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项

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

效益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绩效评价的定义及依据 

第二条 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（以下简称绩效评价）是指财

政部门、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，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运

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项目支

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、公正的测量、

分析和评判。  

第三条  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：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实施条例》，国家和吉林省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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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

省委省政府重点任务要求； 

（三）部门职责相关规定、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

划； 

（四）相关行业政策、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；  

（五）预算管理制度及办法、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、财务

和会计资料； 

（六）项目设立的政策依据和目标、预算执行情况、年度

决算报告、项目决算或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； 

（七）本校的审计报告及决定、财政监督稽核报告等； 

（八）其他相关资料。 

第三章  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

第四条  我校自评对象包括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所有项

目支出，并确保绩效自评全覆盖。 

第五条  我校自评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绩效目标、各项绩

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。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

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，提出改进措施。单位

自评结果主要通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（附件 1）的形式反映，

应做到内容完整、权重合理、数据真实、结果客观。 

第六条  绩效评价期限包括年度、中期及项目实施期结束

后；我校自评以预算年度或项目期为评价期限；实施期 5 年及

以上的项目，应适时开展中期绩效评价；实施期 2 年及以上的

项目，到期后应开展实施期绩效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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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方法 

第七条  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

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，以及经济效益、社

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。 

第八条 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

况确定。原则上预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: 预算

执行率 10%、产出指标 50%、效果指标 40%。如有特殊情况，

一级指标权重可做适当调整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

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 

第九条 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

总分由预算执行率得分和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 

（一）预算执行率得分=全年执行数/全年预算数×分值。 

（二）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计算：与年初指标值相

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

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

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，偏离度超过 30%的扣

减该项指标分值的 20%，同时要说明偏差原因并提出改进措

施。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 

（三）时效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得分。及时完成预

期指标的，按照分值的 100%—80%（含）确定得分；未及时完

成但对项目开展影响较小的，按照分值的 80%—60%（含）确

定得分；未及时完成并对项目开展影响较大，按照分值的

60%—0 确定得分。法律法规及相关办法有明确时效要求但未

能完成的，得分为 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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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成本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得分。在成本控制

范围内完成预期指标的，按照分值的 100%—80%（含）确定得

分；小幅超出成本控制范围但对项目开展影响较小的，按照分

值的 80%—60%（含）确定得分；大幅超出成本控制范围并对

项目开展影响较大的，按照分值的 60%—0 确定得分。超出法

律法规及相关办法规定成本控制范围的，得分为 0 分。 

（五）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计算：达成年度指标并

具有明显效果的，按照分值的 100%—80%（含）确定得分；部

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的效果，按照分值的 80%—60%

（含）确定得分；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的，按照分值的

60%—0 确定得分。 

第十条 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历

史标准等，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。 

（一）计划标准。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预算、定

额等作为评价标准。 

（二）行业标准。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

评价标准。 

（三）历史标准。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。为体

现绩效改进的原则，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

价标准。 

（四）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。 

第十一条 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，

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。总分一般设置为

100 分，等级一般划分为五档：90（含）—100 分为优、80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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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90 分（不含）为良、70（含）—80 分（不含）为中、60（含）

—70 分（不含）为低、60 分以下为差。 

第五章  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与实施 

第十二条  财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提出对使用财政专项

资金部门（单位）自评总体要求；会同有关部门对评价结果进

行抽查复核；制定评价工作计划，组织实施评价。 

第十三条  各部门按照要求，组织开展部门（单位）自评，

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评价及抽查复核工作。  

第六章  法律责任 

第十四条  对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资金使用单位和个

人的财政违法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

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；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，应当及时移送

纪检监察机关。 

第七章  附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财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
